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自治区中医药局办公室

关于开展2023年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

建设的通知

区直各卫生健康单位：

根据《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自治区水利厅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2023年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的通知》（桂事管发〔2023〕20号）要求，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中医药局2023年继续组织区直卫生健康单位开展节水型单位建设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目前尚未完成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的单位（名单详见附件1），2023年要全部开展节水型单位建设工作，确保完成自治区下达的节水型单位建设任务。

二、建设程序

（一）自评。对照《广西壮族自治区节水型单位建设评价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见附件2）对本单位节水工作情况进行自评。

（二）申报。按照《标准》完成自评后，于2023年10月8日前将自评报告、《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申报表》（附件3）自评得分证明材料（扫描电子版）及2022年、2023年1-6月份用水情况报送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机关服务中心，由委机关服务中心汇总后报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三）验收。2023年11月底前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会同自治区水利厅、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专家对申报单位材料进行审核，并抽取部分单位会同建设单位主管部门开展现场复核验收，提出综合评价意见。

（四）公布。以综合评价结果为依据，对达到节水型单位建设标准的单位经公示无异议后，由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水利厅、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认定为“节水型单位”。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资金保障。各单位务必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公共机构节能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节水型单位建设工作，层层明确责任，落实专项工作经费，结合单位实际开展节水型单位建设工作。
（二） 认真对标对表，落实节水措施。各单位务必认真对照《标准》要求，实施节水改造、完善管理制度、加强宣传教育，按照建设程序完成自评和申报工作，自评表、自评报告及申报等相关材料加盖单位公章后按照时间要求报送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单位确有困难在2023年无法完成节水型单位建设工作的，须对单位实际情况作出专项说明，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后上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中医药局。

（三）加强监督检查，按时推进建设。节水型单位建设工作将纳入自治区直属机关公共机构节能共性工作考核，各单位务必要按照建设时间节点要求开展建设工作。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机关服务中心具体负责组织节水型单位创建工作，要与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加强联系，加强对单位节水建设工作的指导和检查，及时跟进和掌握各单位节水建设工作开展情况，确保完成自治区下达的节水型单位建设任务。

未尽事宜，请联系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机关服务中心 黄艳娜，联系电话：0771-2811659，邮箱：gxqwstjnb@163.com。

附件：1.2023年区直卫生健康单位节水型单位建设单位名单

2.广西壮族自治区节水型单位建设评价标准      

3.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申报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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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附件1

2023年区直卫生健康单位节水型单位

建设单位名单

自治区人民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

自治区血液中心

自治区皮肤病防治研究院

自治区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自治区南溪山医院

自治区生殖医院

广西骨伤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武鸣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广西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广西国际壮医医院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